
 
 

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 

第 8次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時間：114 年 10月 29 日（三）上午 8 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臺中分署 3樓會議室二 

參、 主持人：杜指揮官文珍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凃宜璇 

肆、 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略 

陸、 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、有關 114 年 10 月 28日「非洲豬瘟中央前進應變所

第 7 次工作小組會議」會議紀錄及列管事項（附件

1）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明：上開會議紀錄及列管事項請與會機關按會議決定事

項據以辦理。 

決 定： 

一、 會議紀錄確定，列管事項項次 7 解除列管，其餘

項目持續列管，列管事項請持續辦理。 

二、 請防檢署協調案例場豬隻來源關聯場涉及彰化縣、

屏東縣及花蓮縣調查及採樣事宜。 

三、 請臺中市政府於儘速完成案例場王姓獸醫佐訪談

事宜。 

四、 有關梧棲鄉公所每日收取廚餘僅供案例場使用乙

情，請於列管事項中補充文字說明釐清。 

 

案由二、有關非洲豬瘟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第 40 次會議重要

指裁示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

 
 

說 明：如會議紀錄。 

決 定：請相關單位依決議事項辦理，餘洽悉。 

 

案由三、前進應變所各分工小組工作進度，報請公鑒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情報組：請臺中市政府報告疫情調查之更新辦理情

形。 

二、作戰組：請環境部、臺中市政府及防檢署報告各項

防疫處置之更新辦理情形。 

三、後勤組：請防檢署報告各項防疫處置衍生之問題，

調度協調處理情形。 

四、相關報告事項如附件 2。 

決  定： 

一、請臺中市政府加強案例場場內雜物及汙水處理設施

之清除，俾使清潔消毒達到更好成效，並請於消毒

時遵循由上往下方式原則執行。 

二、視案例場清消，再請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安排

案例場第二輪環境採樣。 

三、環境部自農業部公告全面禁止廚餘養豬，督導全國

地方環保機關，針對已取得再利用檢核之廚餘養豬

場是否落實禁止「廚餘養豬」，要求各縣市環保局

就列管 435廠家，至少每週視訊查核一次，必須於

11 月 1 日前完成第一週的查核，目前查核率為

72%。 

柒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 散會：上午 9 時 20 分 


